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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26年度江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医保待遇清单制度，优化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确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制度平稳运行，根据《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江府办〔2023〕1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草拟了《关于公布2026年度江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职工医保缴费标准》）。现就《医保缴费标准》起草说明如下:
一、文件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医疗保障制度体系，规范统一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准费率制度，规范缴费基数政策，合理确定费率，根据《管理办法》关于“市医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税务局等部门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金收支等实际情况，对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筹资标准、待遇标准、基金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等提出调整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对职工医保缴费标准按规定实行动态调整，形成2026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
二、起草内容说明
《职工医保缴费标准》由职工医保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等内容组成。明确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不同参保人员类别的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
（一）职工医保缴费基数。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各市以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以各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为依据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上限按照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300%确定，下限按照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在失业保险关系所在地参加职工医保，以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应当缴纳的职工医保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在伤残津贴领取地参加职工医保，以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为缴费基数，应当由用人单位缴纳的职工医保费按照规定由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个人按规定缴费。
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我市2024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7133元（我市2023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7362元）,同比下降229元。
1.职工医保用人单位、灵活就业人员、无雇工个体工商户缴费基数：我市职工医保用人单位、灵活就业人员、无雇工个体工商户最低缴费基数由2025年度的4417元（7362元×60%）调整为4280元（7133元×60%），最高缴费基数由2025年度的22086元（7362元×300%）调整为21399元（7133元×300%）；
2.失业人员缴费基数：按照我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失业人员缴费基数由2025年度的7362元调整为7133元。
3. 一级至四级伤残的工伤职工缴费基数：保留劳动关系的工伤职工，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费率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用人单位缴费费率确定。终止劳动关系的工伤职工，办理伤残退休手续的，按退休人员缴费标准确定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
4.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以我市上上年度（2024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确定为7133元。
（二）职工医保缴费费率。参加我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用人单位职工缴费费率合计为8.0%，其中用人单位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6.0%（含生育保险0.5%），职工个人为2.0%。灵活就业人员和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缴费费率为7.5%（不含生育保险）。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缴费费率为8.0%（含生育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未满规定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率为5.5%（不含生育保险，可选择一次性缴费至规定缴费年限）。上述规定和2025年保持一致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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